
关于评选表彰全省产学研合作创新工作

突出贡献单位的通知

各科研院所：

我省自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以来，各科研单位为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工作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为认真总结我省产学研合作创新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经省政府同意，决定表彰一批全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突出贡献单位，其中拟表彰山东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突出贡献科研单位10个。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条件

1、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工作，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制度健全完善，有专项经费支持，与省内企业经常性的开展技术攻关、项目合作、人才培养等产学研活动。

2、与1家以上的省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与省内企业共建1个以上研发中心或研发基地等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与至少1家省内企业建立了人才定向培养合作机制，针对我省产业政策导向和企业发展要求，设立新的学科和相关专业，为企业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

3、与省内企业合作研发成功或破解1项以上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或瓶颈技术，对促进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取得显著成效。与省内企业联合申报5项以上的省级以上技术创新项目，并通过鉴定验收，实现产业化，新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以上，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具备以下条件者优先入选：

（1）与省内企业合作的项目列入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支撑计划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国家创新基金项目、或被列为国家其他部委的技术创新计划项目；

（2）与省内企业产学研合作的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或科技进步二等奖或省部级一等奖以上奖励的；

（3）与省内企业共同研发的技术、课题和正在生产的产品是我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所确定的“重点领域、重大技术装备、重大产业技术”范围内的项目。

二、基本要求
山东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突出贡献科研单位由省科技厅负责推荐。拟申报突出贡献单位的科研院所，请于5月11日前将本单位事迹材料（不超过2000字）、突出贡献科研单位审批表（各一式4份，附电子稿）报省科技厅科技合作处。
联系人：郑光军
联系电话：0531－66777092
邮　　箱：kjtzheng@163.com
通信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607号

邮　　编：250101。

附件： 
山东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突出贡献科研单位审批表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
山东省产学研合作创新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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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主要业绩根据通知中标准条件内容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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